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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安化县人力资源培训考试中心
（安化县技工学校）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我中心隶属于安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益二类股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能职责：负责两至三年中级技术人才的学历教育与管理和推荐；负责职业介绍；负责城乡劳动力技能等培训；负责根据人力资源培训规划和考录计划具体承办有关培训和考试工作。
（2） 机构人员设置
根据编委核定，我中心内设处室4个，所属事业单位0个，在编人数8名，全部纳入2024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 
内设股室分别是校长室、财计股、培训股、办公室。
（三）2024年度重点工作
2024年，我中心在局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干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主要完成了以下重点工作：
[bookmark: _GoBack]学校方面：我中心于9月完成了学校整体搬迁工作，并完成了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形象设计两个新增专业的申报工作；学生的安全保卫依然是我中心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次在日常管理教学、秋季招生、毕业生安置、师资队伍建设、师德师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也顺利完成。
技能培训方面：2024年度完成全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11000余人，合格人数9500余人；我中心作为“安化黑茶茶艺师”劳务品牌建设单位，成功开办了7期茶艺师培训班，共计培训人数345人，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合格人数311人。除此之外，“安化黑茶茶艺师”劳务品牌代表益阳市参加了2024年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进一步面向全国推广了“安化黑茶茶艺师”劳务品牌，增大了劳务品牌效应。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主要内容和涉及范围。
2024年我中心支出预算126.1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30 万元，教育支出98.9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87万元，卫生健康支出4.07万元，住房保障支出6.90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我中心基本支出126.12万元，主要是为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我中心无项目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中心无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我中心无国有资本经营安排的支出。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中心无社会保险基金安排的支出。
6、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度我中心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毕业生毕业率、就业满意率达95%；圆满完成职业技能培训任务，完成全县专业技术人数继续教育培训人次达11000以上，技能培训、继续教育培训合格率达95%；在年度绩效考核与真抓实干考核各类指标中,等级评定全部达优；全年用有限的经济成本高质量完成工作,等级评定至少良好，争先创优。
    2024年度我中心顺利完成了秋季招生工作、毕业生毕业和就业安置工作，毕业生毕业率100%，就业和就业满意率达95%；全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培训人次达11000人次，合格人数9500余人，培训合格率87%；圆满完成了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培训人次345人，合格人数311人，培训合格率达90%。通过对比预期目标和完成情况，我中心较好地完成了相关工作目标。
对于以上项目经费支出，我们进行了定期的进度评估，加强了成本控制和过程监督，实现了经济效益最大化，确保预算支出符合既定的政策目标和绩效要求。同时我中心严格按财政部门要求进行预算公开，确保报表真实、完整、准确，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我中心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标准，堵漏挖潜、增收节支，专款专用，为财政部门预算管理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中心不存在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继续完善财务内部控制体系，加强对项目的监控和审计力度。
2. 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以减少年中调整的情况。
3. 强化财务指导和培训，提高全系统财务管理水平。
4. 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财务工作效率，例如引入自动化报表工具等。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此次绩效自评结果主要以《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的形式体现，自评表及自评报告内容完整、权重合理、数据真实、结果客观。我中心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同时加强评价结果的应用，对有效支出安排预算、低效支出压减预算、无效支出进行问责，切实提高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水平。自评结果将报送县财政局，并依法予以公开。 
10、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根据我中心2024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